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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公司概況 

1.1 公司簡介 

明台成⽴於 1961年，由創⽴時期資本額僅 1,500萬，保費收⼊ 1,300萬起，經⾧期的

努⼒獲取客⼾認同，持續發展成⾧，⾄⽬前為⽌，資本額已達 25 億，保費收⼊超過 110

億，財務健全並落實公司治理，提供客⼾安⼼與安全的保障。 

2005年 9⽉，明台併⼊三井住友海上集團，成為國際保險集團成員，持續深耕台灣市

場，積極導⼊國際化的管理標準與制度，致⼒提升服務品質與能量，培育保險專業⼈才，

並獲得各界肯定。 

因應⽇本母公司的經營理念及集團的策略⽅針，透過多樣化的保險商品與綿密的服務

觸⾓延伸⾄各地，並期許成為臺灣最貼⼼的國際產物保險公司。 

近年來，公司持續推展綠⾊保險（如：太陽能發電、離岸⾵電、農業保險），在努⼒

解決社會議題並創造共享價值，以因應持續變化的市場環境。在永續議題上，已取得

2021年 ISO14064-1查證通過。為宣⽰永續發展的決⼼，明台將於 2023年完成新總部的
搬遷，命名為第五代「永續S新總部」。透過綠⾊環境、電動⾞位、員⼯幸福空間、屋頂
農場、太陽能發電、⾬⽔回收系統、永續宣導區等設施，具體展現各種永續⾏動，將持續

引領永續⾦融的發展。 

1.2 溫室氣體盤查專案⼩組架構 

明台產險溫室氣體盤查專案⼩組由永續轉型部⾨負責與統籌，針對總公司⼤樓內之所有部

⾨營業活動過程中之溫室氣體排放進⾏盤查及匯總。由於明台產險產業特性，並無有⼯廠

及產品⽣產活動，以辦公室活動為主，因此溫室氣體相關之原始資料，如電費單、⾞⽤汽

油發票、冷媒設備清單等，皆由各負責單位紀錄，由永續轉型部管理。明台產險組織架構

請⾒圖 1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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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明台產險溫盤組織架構圖 

 
表 1、溫室氣體推動權責分⼯表 

部⾨職位 權責分⼯ 

盤查召集⼈ 盤查召集⼈擔任，負責擔任負責⾼階管理

階層承諾，指派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代表，

建構溫室氣體盤查⼩組，展現溫室氣體盤

查的決⼼，建⽴企業共識。 

  盤查召集人(主任委員) 

李忠賢 協理 

推動委員 

人力資源部 

推動委員 

永續轉型部 

推動委員 

財務管理部 

推動委員 

黃柏樹經理 

王怡君副理 

內部查核組長 

李忠賢 協理 

盤查組長(執行秘書) 

劉旭長 副理 

內部查核小組 

永續轉型部 



 

3 
 

內部稽核⼩組 內部稽核⼩組依據「溫室氣體盤查管理辦

法」辦理內部查證作業，每年定期確認相

關資料之正確性。 

盤查組⾧(執⾏秘書)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及報告書之核准、審查

與監督並提供必要之⼈⼒資源⽀援，為主

要聯絡窗⼝。 

推動委員-⼈⼒資源部 協助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佐證資料提供。 

推動委員-永續轉型部 執⾏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計畫，各部⾨資料

收集彙整與處理。 

推動委員-財務管理部 協助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排放係數、

佐證資料提供。 

推動委員-其他夥伴成員 執⾏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計畫，各部⾨資料

收集彙整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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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組織邊界 

2.1 公司組織邊界 

明台產險參考 ISO 14064-1： 2018 標準與世界永續發展協會 /世界資源研究院

（WBCSD/WRI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之要求，以本公司地理邊界為範圍，採營運控制

權⽅法，針對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量進⾏彙總。2022 年度明台產險盤查活動範圍為

台北市⼤安區仁愛路 4段 1號(舊⼤樓)與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段 22號(新⼤樓)。舊⼤樓

使⽤時間為 2022年 1⽉⾄ 10⽉，11⽉開始陸續移出。新⼤樓使⽤時間為 2022年 10-12

⽉並逐步移⼊辦公設備和相關⼈員。 

 
圖 2、舊⼤樓據點⽰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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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新⼤樓據點⽰意圖 

 
表 2、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據點 地址 樓層 其他說明 

舊⼤樓 台北市⼤安區仁愛路 4段 1號 

1、6-12樓 
整層區域、涵蓋辦公區、機電

房、會議室等空間。 

B1-B3 

為租賃倉庫，部分區域，依據

建物所有權狀及合約之坪數占

⽐認列排放量。 

新⼤樓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段 22號 B4-11樓 
裝修期間在各層樓時⽤電度

數。 
 

2.2 顯著性評估原則 

溫室氣體種類係指 ISO/CNS 14064 標準定義之溫室氣體，包括⼆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

硫（SF6）及與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三氟化氮（NF3），但不包含蒙特婁議定書規範之氟

氯碳化物(CFCs)及氫氟氯碳化物(HCFCs)。因考量控制權本次顯著性評估原則中，類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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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類別 6明台產險選擇類別 3.5商務旅⾏作為本次鑑別與量化的評估項⽬。本次評估鑑別

項⽬如下： 

1.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組織使⽤進⼝/外購電⼒、熱或蒸氣產⽣有關的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 運輸間接商務旅⾏(類別 3.5)：組織於商務旅⾏時所產⽣之相關的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 

顯著性評估準則包括排放衝擊量如⼤⼩/容積、對溫室氣體排放源影響程度、資訊取得及

與數據相關聯的準確度⽔準組織與監督複雜性，2022 年所評估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3），

評估⽅法以總分 10 以上將納⼊本次間接溫室氣體項⽬，與顯著性評估結果（表 4）如下

表所⽰： 
 
表 3、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評分 發⽣頻率  減碳的機會 活動數據來源  排放係數  

3 每周⾄少發⽣⼀

次 

有控制權 會計 環保署公告係數 

2 每季⾄少發⽣⼀

次 

須其他單位配

合 

推估 國際排放

係數 

1 每年發⽣⼩於三

次 

完全沒機會 無法取得數據/數

據彙整困難 
無法取得 

0 不適⽤ 不適⽤ 不適⽤ 不適⽤ 
 

表 4、顯著性評估結果表 

範

疇 
類別 ⼦類別 

發⽣

頻率 

減碳

機會 

活動

數據 

排放 

係數 
總分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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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間

接排放

源 

2.1 來⾃輸⼊電⼒的間

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

⽣產與消耗輸⼊電⼒之

溫室氣體排放。 

3 3 3 3 12 納⼊ 

3 
運輸間

接排放 

3.1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

送 
2 2 1 3 8 不顯著 

3.2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

送 
2 2 1 3 8 不顯著 

3.3 員⼯通勤 3 1 1 3 8 不顯著 

3.4客⼾拜訪和訪客運

輸 
2 1 1 3 7 不顯著 

3.5 商務旅⾏ 3 3 3 3 12 納⼊ 

4 

原料服

務間接

排放 

4.1組織購買原料開

採、製造與加⼯過程所

產⽣溫室氣體排放 

3 2 2 2 9 不顯著 

4.2 資本財製造與加⼯

過程所產⽣溫室氣體排

放 

0 0 0 0 0 不適⽤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

棄物產⽣之排放，係依 
3 2 2 2 9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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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

⽽定。典型的處理型式

為掩埋、焚化、⽣物處

理或循環再利⽤過程 

4.4 資本財租賃使⽤之

溫室氣體排放 
3 2 1 3 9 不顯著 

4.5 輔導、清潔、維

護、郵遞、銀⾏業務等

服務所產⽣的溫室氣體

排放 

3 1 1 2 7 不顯著 

5 

產品使

⽤間接

排放 

5.1 產品使⽤階段產⽣

之排放或移除，包含來

⾃所有販售的相關產品

預期⽣命期總排放量 

0 0 0 0 0 不適⽤ 

5.2 客⼾租賃使⽤產⽣

之溫室氣體排放 
3 1 1 3 8 不顯著 

5.3 產品廢棄處理所產

⽣之溫室氣體排放 
3 1 2 3 9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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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股權債務、投資債

務、計劃資⾦及其他投 

資所產⽣之溫室氣體排

放 

0 0 0 0 0 不適⽤ 

6 
其他間

接排放 

6.1由其他來源產⽣的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0 0 0 0 0 不適⽤ 

 

2.3 報告邊界 

明台產險報告邊界活動主要為辦公室作業，其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能源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與其他間接之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3.5）如表 4所述，主要溫

室氣體排放種類主要為⼆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及氫氟碳化

物（HFCs）等，本次盤查未有因⽣質燃燒造成之⼆氧化碳排放，未來明台產險報告邊界

之內容範疇若與前年度有任何改變時，將予以條列說明。本次溫室氣體報告邊界排放源結

果以表 5呈現。 

表 5、2022年度溫室氣體報告邊界排放源鑑別表 

類別 類別 對應活動/設施種類 溫室氣體種類 

直接溫室

氣體排

放 

固定設備的溫室氣體排

放 
緊急發電機(柴油) CO2、CH4、

N2O 

運輸⼯具的溫室氣體排

放 
公務⾞ (汽油) CO2、CH4、

N2O 

逸散性溫室氣體排放源 

飲⽔機、冰箱、冰⽔主機、冷

氣、公務⾞（冷氣） 。 

冷媒種類包含：R134a、

R410a、R22。 

H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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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類別 對應活動/設施種類 溫室氣體種類 

滅⽕器設備 CO2 

能源間接

溫室氣體

排放 

來⾃外購電⼒、熱、蒸

汽或其他化⽯燃料衍⽣

能源所產⽣之溫室氣體

排放 

使⽤電⼒之機械設備。 

如：空調、照明、辦公室設備等

電⼒。 

CO2、CH4、

N2O 

運輸間接

排放源 
3.5商務旅⾏ ⾼鐵和住宿 

CO2、CH4、

N2O 

備註：冷媒 R22不屬本次盤查項⽬，不列⼊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 
 

2.3.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 

明台產險 2022年類別⼀排放源鑑別情形如下項⽬： 

⼀、 固定式燃燒排放源：明台產險總公司以辦公室活動為主，未有產品⽣產相關活

動。緊急發電機屬⼤樓設備(2022年 10⽉前產權歸屬為明台產險)，2022年未

填充之數據，因此本年度固定式燃燒排放量為 0。 

⼆、移動式燃燒排放源：明台產險持有⾃有公務⾞，產⽣ CO2、CH4及 N2O。 

三、逸散排放源： 

(1) 冷媒設備：請⾒表 6彙整，其中有 1台公務⾞為租賃設備，維修與冷媒填充由廠

商負責維護；使⽤ R22冷媒之冰⽔主機設備等，因 R22屬「蒙特婁議定書」管制項

⽬，故不納⼊本次盤查。新⼤樓採購之冷媒設備，於 2023年正式啟⽤，不納⼊本次

盤查計算範圍。 
表 6、冷媒設備盤點⼀覽表 

設備名稱 冷媒類型 備註說明 

公務⾞ R134a 
納⼊本次盤查範圍，1台屬於租賃設備，

冷媒的填充與維修由廠商負責。 

飲⽔機 R134a 納⼊本次盤查範圍 

電冰箱 R134a 納⼊本次盤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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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主機 R134a 

冰⽔主機 R22 
R22屬於「蒙特婁議定書」管制項⽬，

故不納⼊本次盤查項⽬。 

分離式冷氣 R410a 納⼊本次盤查範圍 

⽔冷式冷氣 R410a 納⼊本次盤查範圍 
 

(2) 消防設備：明台產險⼀般辦公區域之消防設施使⽤，由廠商定期維護，2022年間

未有填充之情事，故本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0，如表 7所⽰。 
表 7、滅⽕器種類與放置樓層 

編號 滅⽕器類型 樓層 同區域填充滅⽕器⽀數(⽀) 

1 乾粉滅⽕器(ABC型號) B3-F12 RF 139 

2 CO2滅⽕器 5F-6F 4 

3 環保滅⽕器(ABC型號) B3-B1 6F-11F 31 

4 懸吊式滅⽕器（ABC型號） B3-B1 54 

5 海⿓滅⽕器 6F機房 2 

四、化糞池：明台產險⽣活污⽔有納⼊污⽔下⽔道，並且定期繳交污⽔下⽔道使⽤費，故

不納⼊逸散排放源。 
 

2.3.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 

明台產險之能源間接排放源為外購台電電⼒所產⽣的溫室氣體排放。 
 

2.3.3其他間接排放（類別 3⾄類別 6） 

排放源是由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且本報告之其他間接排放因實質性不易掌控其活動

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明台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根據 ISO14064-1: 2018設定間接排

放源顯著性標準，如 2.2顯著性評估準則說明，各項顯著性因⼦經評分後，分數⼤於等於

10分列為本公司的重⼤間接排放源，鑑別結果以表 4所⽰，經本公司管理階層與顧問討

論後優先執⾏盤查及計算其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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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排除⾨檻 
依環保署規範排除⾨檻設定為 0.5%，其定義係指針對排放量占⽐低於總排放量 0.5%之

單⼀排放設施或作業活動，事業單位可採簡易量化⽅式計算排放量。符合排除⾨檻排放源

之排放量加總低於實質性⾨檻（總排放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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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溫室氣體量化 

3.1 溫室氣體排放量 

2022年度明台產險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863.282公噸CO2e/年，其中類別⼀直接溫

室氣體排放量為84.249公噸CO2e/年，占整體9.76%；類別⼆間接能源排放量為777.065 

公噸 CO2e/年，占整體 90.01%，類別三其他間接排放為 1.968 公噸 CO2e/年，占整體

0.23%，溫室氣體活動排放類別諸如表 8，溫室氣體排放種類統計如表 9，類別⼀之各類

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10。 

本公司主要溫室氣體排放量來⾃於類別⼆的外購電⼒耗⽤，因作業特性為辦公室作業，

主要電⼒耗⽤來源為空調系統、冰箱設備、照明等；⽽類別⼀主要為業務使⽤之公務⾞汽

油；且類別三為商務旅⾏。藉由本次盤查及量化結果，未來將針對⾼排放源之設備，將逐

步進⾏溫室氣體減量規劃，與相關單位評估討論可⾏之碳減量專案。 
表 8、明台產險類別之總排放當量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3-6 
總排放當

量註 
固定排

放 

製程排

放 

移動排

放 

逸散排

放 

能源間接排

放 

其他間接

排放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84.249 

777.065 1.968 863.282 0.000 0.000  21.928 62.320 

氣體別占

⽐(％) 

9.76% 
90.01% 0.23% 100.00% 0.00% 0.00% 2.54% 7.22% 

註：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條第⼀款規定，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公噸

⼆氧化碳當量(公噸 CO2e)表⽰，並四捨五⼊⾄⼩數點後第三位。 
 
表 9、明台產險溫室氣體類別之總排放當量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七種溫

室氣體

⽣質

排放

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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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總排

放當量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

年) 

800.0968 0.2093 0.6552 62.3202  0.0000 0.0000  0.0000  863.282  0.0000  

氣體別占⽐

(％) 
92.68% 0.02% 0.08% 7.22% 0.00% 0.00% 0.00% 100.00% - 

 

表 10、類別⼀七⼤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類別⼀七種溫室氣

體年總排放當量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21.0639 0.2093 0.6552 62.3202 0 0  0  84.2486 

氣體別占⽐ (％) 25.00% 0.25% 0.78% 73.97% 0% 0% 0% 100.00% 

 

3.2 量化⽅法 

明台產險 2022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詳⾒(「明台產險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表單」電⼦

檔案)，各排放源之量化原則及過程如 3.2.1之敘述。 

3.2.1 量化公式 

⼀、計算各排放源產⽣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明台產險採「排放係數法」(如式 3-1)計算各排放源產⽣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活

動數據係採⽤「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 

排放係數法=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式 3-1) 

⼆、計算組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由於各類溫室氣體之暖化潛勢對氣候衝擊程度的不同，所以完成計算所有排放源之各

種溫室氣體排放量後，再乘以 GWP值轉換為⼆氧化碳當量(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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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台產險以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GWP值現階段為 2021

年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未來將配合政府機關規定，調整 GWP之選⽤。本指引預設之

燃料熱值，除廢棄物取⾃環保署之環境統計年報外，其餘取⾃於能源局之能源統計⼿冊或 

IPCC 2006 提供之熱值，請參酌環保署指引附錄四。 

3.2.2 排放源排放量計算說明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移動排放源-公務⾞ （⾞⽤汽油）： 

(1) 公務⾞之⾞⽤汽油使⽤量採⽤加油發票所列之加油量進⾏加總，發票由永續

轉型部統⼀管理，永續轉型部每⽉向公務⾞之⾞⽤汽油使⽤量採⽤加油卡逕

⾏加油，加油量每⽉進⾏加總，發票每⽉由總務單位統⼀請款。請款時⼀併

掃描留存。 

(2) 總計 2022年使⽤量為 9,307.42公升。 

(3) ⾞⽤汽油 CO2e= （汽油使⽤量 × ⾞⽤汽油 CO2排放係數 × CO2 GWP） 

+ (汽油使⽤量 × ⾞⽤汽油 CH4排放係數 × CH4 GWP） 

+（汽油使⽤量 × ⾞⽤汽油 N2O排放係數 × N2O GWP） 
 

(⼆) 逸散排放源-冷媒 

(1) 明台產險所鑑別逸散排放源請⾒前述表 6彙整，依據冷媒設備所使⽤之冷媒

與設備類型彙總冷媒容量，並參考「IPCC冷媒使⽤設備之冷媒逸散率」建

議之範圍及「⾏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 預設之年逸

散量係數，推估每年冷媒的逸散情形，請⾒表 11彙整。 

表 11、冷媒使⽤設備之冷媒逸散率排放因⼦ 

項⽬ IPCC分類類別 冷媒類型 總容量(kg) 
採⽤之年

逸散率

(%) 

年逸散量

(kg) 

公務⾞冷媒 移動式空氣清淨機 R134a 4.03 15% 0.6045 

飲⽔機 家⽤冷凍冷藏設備 R134a 1.314 0.3% 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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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冰箱 家⽤冷凍冷藏設備 R134a 1.12 0.3% 0.0034 

冰⽔主機 冰⽔機 R134a 460 8.5% 39.1 

氣冷式冷氣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R410a 1.98 5.5% 0.1089 

分離式冷氣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R410a 2.25 5.5% 0.1238 

⽔冷式冷氣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R410a 9.2 5.5% 0.506 
參考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volume 3, chapter7, 

table 7.9 及 ⾏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 預設參考係數 

(2) 冷媒設備清單由永續轉型部進⾏維護，確認相關設備該盤查年度之使⽤情

形。 

(3) 冷媒 CO2e = 冷媒設備總容量 × 年逸散率×  該冷媒種類之 GWP值 

 (四) 逸散排放源-滅⽕器 

(1) 明台產險之消防設施，所使⽤之滅⽕化合物質為 HFC-23、CO2，辦公室以

及倉庫區域如表 7所⽰。 

(2) 滅⽕器逸散量之以當年度之填充量為基準，滅⽕系統由永續轉型部⾨定期以

廠商、消防局處維護，並確認是否需要填充，如有填充則認列當年度排放

量。 

(3) 滅⽕器 HFC逸散量 =當年度填充量 ×GWP 

(4) 2022年間未有填充之情事。 

⼆、間接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 

(1) 明台產險之外購電⼒包含總公司 1、6-12層樓及 B1-B3倉庫與停⾞場和新⼤

樓裝潢期間⽤電。2F電⼒使⽤的期間為 2022年 1⽉到 2022年 5⽉，仍為

明台產險使⽤，其⽤電度數納⼊本次盤查計算範圍。 

(2) 租賃 

甲、舊⼤樓電費主要由公共電費和各層電費組成。明台產險公共電費計算⽅

式為根據樓地板⾯積分拆。其中 6-8⽉份，為產業旺季經常有加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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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故加班⽤電之度數與費⽤將以貼補費⽤納⼊公共⽤電度數和費⽤部

分。 

⼄、新⼤樓部分於 11-01⽉完成⼤樓裝修和⼈員遷⼊，活動數據以台電帳單

⽤電度數為主。2023年 1⽉部分，⽤電計算⽇期到 2023年 1⽉ 6⽇，

故實際⽤電度數的計算⽅式為：台電帳單⽤電度數 x 「本期帳單計算⽇

數-1⽉份計算⽇數」/本期帳單計算⽇數。 

(3) 採⽤每⽉台電提供之「台電繳費憑證」據以彙總年度⽤電量。 

(4) 間接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 外購電⼒× 電⼒排碳係數 

甲、舊⼤樓：根據樓地板⾯積分拆公共電⼒度數，其中明台產險公共電⼒度

數計算⽅式為「台電帳單⽤電度數-各樓層分電錶」x 明台公共⽤電分攤

⽐例。取得公共電⼒度數後，並加⼊各樓層電表之實際⽤電量後得到各

樓層之當⽉總⽤電量。 

⼄、新⼤樓：根據新⼤樓之電費單實際⽤電度數計算裝潢和搬⼊期間每⽉使

⽤之電⼒度數。12⽉份帳單電⼒計算⽇期到 2023年 1⽉ 6⽇，在計算

時予以扣除。 

(5) 綜合上述，2022年度明台產險總外購電⼒為 1,569.828千度。 

(6) 電⼒排碳係數引⽤能源局公告之當年度數值，該係數中實已包含 CO2、CH4

及 N2O三種溫室氣體，由於 2022年電⼒排碳係數為 0.495公⽄ CO2e/度。 

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商務旅⾏採「財務報表」中交通⼯具（如⾼鐵）以及旅館住宿，分析排放

量。 

(2) 商務旅⾏的⾼鐵排放量計算參照出差摘要、申報⾦額、運輸距離推估本次差

旅的⾼鐵起訖站點和搭乘次數(單趟、來回)。根據⾼鐵官⽅網站公告，單程

排放量介於 0-11.18kgCO2e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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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年度明台產險商務旅⾏⾼鐵碳排放量為 1247.910公⽄ CO2e。 

(4) 商務旅⾏的住宿以住宿⼈次×單⼈住宿排放係數。 

(5) 2022年度明台產險商務旅⾏住宿碳排放量為 720公⽄ CO2e。 

3.3 排放係數管理 

優先採⽤量測或質量平衡計算所得係數，其次為國家排放係數，若無適⽤之排放係數時則

採⽤國際公告之適⽤係數。外購電⼒採⽤國家排放係數，其他多採⽤「環保署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IPCC公告之適⽤係數和⾏政院環保署 產品碳⾜跡資訊網。 

 

⼀、排放係數引⽤ 

(⼀) 移動源化⽯燃料排放係數 

⾞⽤汽油排放係數，如表 12所⽰ 
表 12、燃料排放係數 

排放源 溫室氣體種類 數值 單位 

⾞⽤汽油(移動源) 

CO2排放係數 2.2631328720 公噸 CO2/公秉 

CH4排放係數 0.0008164260 公噸 CH4/公秉 

N2O排放係數 0.0002612563 公噸 N2O/公秉 
資料來源： 
1. 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建議排放係數 
2. 我國燃料熱值採⽤ 2013年 8⽉經濟部能源局出版之更新能源統計⼿冊的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 
3. 該類燃料無我國熱值時，採⽤ IPCC 2006年出版資料。 
 

(⼆) 冷媒設備逸散率 

冷媒年逸散率參考 IPCC 2006 建議值，若當年有補充則仍是以逸散率來算。如表 13

所⽰： 

表 13、冷媒設備逸散率 

設備名稱 排放因⼦（％） 防治設備回收率（％） 

家⽤冷凍、冷藏裝備 0.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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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機 8.5 95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5.5 80 

移動式空氣清靜機 15 50 
參考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volume 3, chapter7, table 

7.9 及 ⾏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版 預設參考係數。 
 
(三) 電⼒排碳係數 

本次盤查年度為 2022年公告的 電⼒排碳係數，以 0.495公⽄ CO2e/度進⾏計算。 
 
⼆、全球暖化潛勢值(GWP) 

明台產險引⽤全球暖化潛勢值彙整如表 14所⽰ 

表 14、GWP值⼀覽表 

溫室氣體種類 GWP值 
CO2 1 
CH4 27.9 
N2O 273 

HFCs R134a 1530 
R410a 2256 

資料來源：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2021) 
 

3.4 量化⽅法變更說明 

量化⽅法改變時，除以新的量化計算⽅式計算外，應與原來之計算⽅式做⼀⽐較，以

及說明⼆者之差異及選⽤新⽅法的理由。本年度無量化⽅法變更情形。 

3.5 排放係數變更說明 

排放量計算係數若因資料來源之係數變更時，除重新建檔及計算外，應說明變更資料

與原資料之差異處。本年度無排放係數變更情形。 

3.6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與移除增量計畫 

明台產險將於 2023年搬遷新⼤樓，且由永續委員會成⽴永續轉型部，更是從⾵險控

制下，導⼊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框架（TCFD），評估重⼤的氣候對業務與財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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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並制定採取因應策略和⾵險管理機制，去辨識與監控業務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以因應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並逐步落實節能減碳策略與研擬具體⾏動⽅案與計畫，

例如評估電動⾞採購與內部⿎勵員⼯由燃油⾞改為電動⾞事宜。 

3.7 數據品質管理 

為確保盤查數據品質，於活動數據管理表中註明數據來源，如發票、收據、設備管理

清單、設備維護紀錄、⼈員數填報資料等，凡能證明及佐證數據的可信度都應調查，

並將資料保留在永續轉型部，以做為查證時之依據。盤查數據之品管作業係以符合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之相關性（Relevance）、完整性

（Completeness）、⼀致性（Consistency）、透明度（Transparency）及精確度

（Accuracy）等原則為⽬的，作業內容說明如下： 

(⼀) 由明台產險永續轉型部於每年完成前⼀年度盤查清冊後進⾏ㄧ般性及特定性

品質查核作業，以利後續追蹤管理作業。 
 
(⼆) 實施⼀般性品質檢核：針對數據蒐集/輸⼊/處理、資料建檔及排放計量過程

中，易疏忽⽽導致誤差產⽣之⼀般性錯誤，進⾏嚴謹適中之品質檢核。如表 15

所⽰。 
 
(三)進⾏特定性品質檢核：針對盤查邊界之適當性、重新計算作業、特定排放源輸

⼊數據之品質及造成數據不確定性主要原因之定性說明等特定範疇，進⾏更嚴謹之

檢核。如表 16所⽰。 
表 15、⼀般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盤查作業階段 ⼯作內容 

數據收集、輸⼊及處

理作業 

1. 檢查輸⼊數據之抄寫是否錯誤。 

2. 檢查填寫完整性或是否漏填。 

3. 確保已執⾏適當版本之電⼦檔案控制作業。 

數據建檔 
1. 確認表格中全部⼀級數據（包括參考數據）之資料來源。 

2. 檢查引⽤之⽂獻均已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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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查應⽤於下列項⽬之選定假設與準則均已建檔：邊界、基

線年、⽅法、作業數據、排放係數及其它參數。 

計算排放與檢查計算 

1. 檢查排放單位、參數及轉換係數是否已適度標⽰。 

2. 檢查計算過程中，單位是否適度標⽰及正確使⽤。 

3. 檢查轉換係數。 

4. 檢查表格中數據處理步驟。 

5. 檢查表格中輸⼊數據與演算數據，應有明顯區分。 

6. 檢查計算的代表性樣本，以簡要的算法檢查計算。 

7. 檢查不同時間與年代系列間，輸⼊與計算的⼀致性。 
 

表 16、特定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盤查類型 ⼯作重點 

排放係數及 

其他參數 

1. 排放係數及其他參數之引⽤是否適切。 

2. 係數或參數與活動數據之單位是否吻合。 

3. 單位轉換因⼦是否正確。 

活動數據 

1. 數據蒐集作業是否具延續性。 

2. 歷年相關數據是否具⼀致性變化。 

3. 同類型設施/部⾨之活動數據交叉⽐對。 

4. 活動數據是否因基準年重新計算⽽隨之變動。 

排放量計算 

1. 排放量計算電腦內建公式是否正確。 

2. 歷年排放量估算是否具⼀致性。 

3. 同類型設施/部⾨之排放量交叉⽐對。 

4. 實測值與排放量估算值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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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數據品質評估與不確定性評估 

明台產險之數據品質評估參考⾏政院環保署公布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

引」，第參篇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程序之評估⽅法。確認所發展之盤查管理

程序可有效鑑別錯誤、降低不確定性並提⾼數據品質，以達到持續改善的⽬標。 
 
溫室氣體之數據誤差等級分類與評分區間範圍等定性結果，執⾏盤查結果之數據品質

管理。其中，排放源之數據誤差等級主要依據活動數據誤差等級(A1)、儀器校正誤差

等級(A2)及排放係數誤差等級(A3)，進⾏數據誤差等級評分，作為後續評分區間範圍

判定之依據，如表 17所⽰。活動數據之定性等級表如表 18呈現。類別 3定性評估分

析以表 19 呈現。數據品質評分結果請⾒表 20，該結果做為未來數據品質管理之基礎。 

數據誤差等級 = A1 × A2 × A3 
表 17、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 

項⽬ 1分 2分 3分 

活動數據誤

差等級(A1) 
連續監測 定期/間歇量測 ⾃⾏估算/推估 

儀器校正誤

差等級(A2) 

每年外校 1次以上的儀器

測量⽽得知數據 

每年外校不到 1次的

儀器測量⽽得知數據/

或經過會計簽證等証

明者 

⾮量測所得之估計數

據 

排放係數誤

差等級(A3) 

⾃廠發展係數/質量平衡

所得係數或同製程/設備

經驗係數 

製造商提供係數或區

域排放係數 

國家排放係數或國際

排放係數 

註：⾃動連續監測係指由電腦⾃動監測⽅式連續產⽣數據；定期（間歇）量測係指有實際量填寫單據及磅

秤測量數據單據；⾃⾏推估（評估）係指無實際⽤量或採購量單據，運⽤經驗值進⾏推估者 
 
表 18、定性清冊等級表 

清冊分數 1-9 10-18 19-27 

個數 第⼀級 第⼆級 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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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類別 3定性評估分析 

排放源類別 活動數據 校驗頻率 排放係數 乘積 數據品質 

3.5 商務旅⾏-

出差(⾼鐵) 
3 3 1 9 第⼀級 

3.5 商務旅⾏-

出差(住宿) 
3 3 3 27 第三級 

類別 1.1固定排放和類別 1.3⼯業製程本次並無任何溫室氣體排放量，故不納⼊定性分

析。 
 
表 20、明台產險數據品質評分結果 

等級 第⼀級 第⼆級 第三級 

評分範圍 X<10分 10分≦X<19分 19≦X≦27分 

個數 3 40 1 

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2.21 清冊級別 第⼀級 

 
明台產險之數據不確定性評估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建議，採⽤

「⼀階誤差傳遞法」，其計算公式為： 

l 活動數據=A±a%；排放係數=B±b% 

l 單⼀排放源各項溫室氣體之不確定性(hi)= ±√a! + 𝑏! 

l 排放源之不確定性(Hi)=  

 

其中，e1 + e2⋯+en ： 表單⼀排放源排放當量。 

 

l 盤查結果不確定性=  

其中，E1 + E2 + ⋯ +En：表所有排放源排放當量。 

 
明台產險由於外購電⼒已佔整體排放量之 90.01%具備相當顯著性，考量不確定性量

化之成本與效益，本次盤查僅針對電⼒使⽤進⾏評估。常⽤不確定性評估結果之精確度等

級如表 21所⽰。 



 

24 
 

 
表 21、不確定性評估結果之精準度等級 

數據精準程度 抽樣平均值的不確定性(信賴區間為%) 

優 ±5% 

⾼ ±15% 

中 ±30% 

低 ±31%以上 
 
本次盤查外購電⼒引⽤之不確定性係數參考「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CNMV 46 第

6版」台電廠商表⽰新電錶之精準度 KWH0.5(誤差)，以及電壓電流精準度 KWH0.2(誤

差)。因此，電錶準確度等級 1級，精確度±1.0%。依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

指引」建議採最⼤容許誤差值，乘以擴充係數 2，轉換為統計學上 95%之信賴區間。排

放係數不確定性採「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４版」之建議，引⽤ IPCC公佈之活動

強度與排放係數不確定性因⼦ 7%，作為計算依據。依前述公式計算不確定性結果請⾒表 

22。 
表 22、明台產險數據之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進⾏不確定性評估之排放量絕對值

加總 

排放總量絕對值加

總 本清冊之總不確定性 

777.065 863.282 

進⾏不確定性評估之排放量佔總排放量之⽐例 
95%信賴區間下

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90.01% - 6.90% + 6.90% 
明台產險參照表 21所⽰得知，類別 2不確定性精確程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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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準年 

4.1 基準年選定 
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於 2018 年重新公告 ISO 14064-1 標準的溫室氣體盤查分

類原則及報告⽅法，類別 1 與類別 2.1 直接排放量為⾸年度盤查，亦即 2021 年為基

準年。類別 3.5新增盤查類別，選定 2022年為盤查基準年。 
 

4.2 基準年之重新計算 

依據 ISO/CNS 14064-1 與⾏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指引條⽂要求辦理

如下： 

⼀、報告邊界或組織邊界之改變，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動超過顯著性⾨檻 3％時，應進

⾏調查以備調整因應。 

⼆、當排放源的所有權或控制權發⽣轉移時，基準年的排放量變動超過顯著性⾨檻 3％時，

應進⾏調查以備調整因應。 

三、溫室氣體量化⽅法改變，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動超過顯著性⾨檻 3％時，基準年之

排放清冊應依新狀況進⾏調整，並溯及既往。 

四、基準年排放量的調整應溯及既往，以允許明台產險進⾏特殊的變動調整。 
 
本公司規劃盤查 2023-2026年將逐步納⼊分⽀機構（如全台據點），因此未來基準年

範疇將依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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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查證 

5.1 查證作業準則 
 查證作業參考 ISO14064-1: 2018和 ISO14064-3: 2019執⾏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5.2 查證保證等級 
2022 年度溫室氣體查證項⽬，類別 1-2 採取「合理保證」等級，類別 3 採取「有

限保證」等級。 

5.3 實質性議題 
 明台產險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之實質性⾨檻設定為 5％。 

5.4 內部查證 
內部查證作業由永續轉型部依據「溫室氣體盤查管理辦法」每年定期確認相關資料

之正確性，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之發⾏前必須經過內部確認，並修正缺失後⽅可正

式發⾏。內部查證⼈員必要時可委託外部單位執⾏，針對盤查年度中異動或盤查量

佔⽐量⼤者之盤查範圍進⾏內部查證。 

5.5 外部查證 
本公司溫盤⼯作⼩組執⾏外部第三⽅查證申請作業，確保溫室氣體盤查資訊與報告書

的準確度。BSI 英國標準協會擔任 2022 盤查年度的外部第三⽅查證單位，查驗內容如下： 

n 保證等級： 

n 類別 1和類別 2：合理保證等級 

n 類別 3：有限保證等級 

n 實質性⾨檻：5% 

n 查驗準則：ISO14064-1: 2018, ISO14064-3: 2019 

n 查驗年度：2022年 

n 查驗範圍： 

n 明台產險總部⼤樓(舊)：台北市⼤安區仁愛路 4段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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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明台產險總部⼤樓(新)：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段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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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報告書之責任、⽬的及格式 

6.1 報告書之責任 

本報告書係提早於⾦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製作。 

6.2 報告書之⽬的 

⼀、為明台產險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早因應國家與國際趨勢。 

⼆、供後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依據。 

三、清楚載敘明台產險溫室氣體相關資訊，提升企業永續減碳路徑，以及加速淨零轉

型。 

6.3 報告書之格式 

本報告書係依 ISO/CNS 14064 -1對溫室氣體報告書之要求規範辦理。 

6.3 報告書之取得與傳播⽅式 

本報告書資訊內容，得向明台產險永續轉型部洽詢。 
聯絡⼈：劉旭⾧ 
地址： 106台北市仁愛路⼆段 22號 7樓 
電話：(02) 2772-5678 Ext.3052 
電⼦郵件：Chris.liu@msig-mingta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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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報告書涵蓋期間、發⾏及管理 

7.1 報告書涵蓋期間 

本報告書涵蓋期間為 2022年 1⽉ 1⽇⾄ 12⽉ 31⽇，盤查內容係以 2022年度於明

台產險報告邊界範圍內產⽣之所有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並供作下年度新報告書完成前引

⽤。 

7.2 報告書製作與管理 

⼀、本報告書係由明台產險永續轉型部負責製作與管理。 

⼆、每年完成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後，經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作業，完成矯正缺失。

經管理代表核淮後，發⾏與保存管理每年之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三、本報告書之發⾏僅供內部參考，如需對社會⼤眾公開之報告書，須由管理代表核

准後才可公開發⾏。 

四、本報告書盤查範圍只限於明台產險總公司營運範圍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若

有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併進⾏修訂並重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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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111.05）。 

11. 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B46,第 6版) 



 

31 
 

第九章 圖⽬錄 

圖 1、明台產險溫盤組織架構圖 .................................................................................................................... 2 

圖 2、舊⼤樓據點⽰意圖 ............................................................................................................................... 4 

圖 3、新⼤樓據點⽰意圖 ............................................................................................................................... 5 

 



 

32 
 

第⼗章 表⽬錄 

表 1、溫室氣體推動權責分⼯表 .................................................................................................................... 2 

表 2、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 5 

表 3、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 6 

表 4、顯著性評估結果表 ............................................................................................................................... 6 

表 5、2022年度溫室氣體報告邊界排放源鑑別表 ......................................................................................... 9 

表 6、冷媒設備盤點⼀覽表 ......................................................................................................................... 10 

表 7、滅⽕器種類與放置樓層 ..................................................................................................................... 11 

表 8、明台產險類別之總排放當量 .............................................................................................................. 13 

表 9、明台產險溫室氣體類別之總排放當量 ................................................................................................ 13 

表 10、類別⼀七⼤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 14 

表 11、冷媒使⽤設備之冷媒逸散率排放因⼦ .............................................................................................. 15 

表 12、燃料排放係數 .................................................................................................................................. 18 

表 13、冷媒設備逸散率 .............................................................................................................................. 18 

表 14、GWP值⼀覽表 ................................................................................................................................ 19 

表 15、⼀般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 20 

表 16、特定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 21 

表 17、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 .............................................................................................. 22 

表 18、定性清冊等級表 .............................................................................................................................. 22 

表 19、類別 3定性評估分析 ....................................................................................................................... 23 

表 20、明台產險數據品質評分結果 ............................................................................................................ 23 

表 21、不確定性評估結果之精準度等級 ..................................................................................................... 24 

表 22、明台產險數據之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 24 



 

33 
 

 


